附件一：
协会单位培训机构
2006年度办学水平复评工作安排
各有关协会单位培训机构：
2005年度，在北京市建委科技教育处和北京市建筑业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的指导下，由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开展对协会单位培训机构的评估工作。参加2005年度评估的“协会单位培训机构”共有24家，评出优秀类培训机构6个，良好类培训机构6个，合格、基本合格类培训机构12个。依据评定结果，合格以上培训机构均颁发“北京市建设教育类教学评估检查合格培训机构”铜牌；优秀和良好培训机构另颁发证书并予以表彰。

通过2005年度的评估，进一步规范了北京市建设教育类专业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提高了管理水平，确保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北京市建设教育类专业培训机构的管理得到了加强。实践证明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评估工作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更好地推动建设行业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及时研究和总结建设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带有规律性、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发挥协会在培育行业高效培训机构、建立完善行业教育培训行为规范和自律机制、维护行业培训市场良好秩序、构筑北京市建设类教育培训机构公平竞争发展平台中的积极作用，按照评估工作要规范化、形成制度、定期进行的要求，经研究确定，对2005年度评估的24个“协会单位培训机构”进行2006年度办学水平复评。
此次复评工作在北京市建委科技教育处和北京市建筑业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的指导下进行，由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负责选派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熟悉职业教育培训法律法规和政策、具有丰富培训管理经验和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复评工作专家组负责实施。 此次复评在按各程序规范操作的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各类有关行业教育培训的意见建议，建立完善各培训机构诚信档案，诚信记录将作为参加建设行业教育培训评优评先活动的资信证明。
现将2006年度复评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复评时间

2006年9月11日至2006年12月31日。

二、复评范围

参加2005年度评估的24家“协会单位培训机构”。
三、复评主要内容
1、办学条件的落实与改善：主要为专用于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教室、办公用房、教学设施等；
2、教师教学教研水平：主要为从事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充实情况，学生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总体满意度，学生鉴定参与率，教师教学创新及效果，教研活动成果，每年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更新知识状况;
3、 办学管理水平：主要为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教学管理水平评价，新规章制度建设、教学管理创新等情况;
4、依法办学与社会信誉度：主要为招生信息的真实度，培训收费的合理性，培训竞争行为的规范性，合同信守程度、社会投诉情况、社会综合满意度等;
5、办学成效：完成总班次，培训总人次，创新成果，获奖情况等；
6、整体队伍素质：主要为主管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机构领导的学历、职称、教育管理工作经历等情况；主管领导及管理人员每年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更新知识状况。

7、行业活动参与状况：主要指建设教育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自律机制建设的成果，建设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系列活动的参与和支持，建设性意见及方案的制订和采纳，教育培训论文的撰写与发表，有交流推广价值的成果，行业交流活动的筹划接纳等。
8、2005年度评估存在问题的改进措施和成效。
四、复评组织机构：

    此次复评工作在建委科技教育处和北京市建筑业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的指导下进行，由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组织实施，复评工作专家组负责评估的具体工作。复评工作专家组负责人为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涂克保，复评工作专家组成员名单另发。
五、复评工作程序

1、 培训机构自行复评阶段（2006年9月11日—10月13日）。

各培训机构根据复评要求认真写好 2005年下半年—2006年8月 的工作总结（协会会员单位培训机构办学水平复评自查报告），填写协会会员单位培训机构办学水平复评情况登记表（一）和表（二）。
需要上报资料：复评自查报告、复评情况登记表（一）和表（二）
2、 复评阶段
（1）集中实地复评（2006年10月16日—2006年12月15日）。
到各培训机构办学地点进行实地复评，具体安排见附件五。（另发）
（2）不定期实地复评
为了强化对合格培训机构的动态管理，对于需要通过现场听课及召开学员座谈等环节评价培训机构办学情况的活动将在年度内和跨年度不定期进行。
3、复评评审阶段（2006年12月下旬）。

评估工作专家组根据培训机构的自查材料和集中实地评估的情况进行综合评审并送交有关领导审定。

六、复评结果处理（2007年初）。

对复评结果发文通报，并通过北京市建设网、首都建设报进行公示。对于在复评中发现的在建设教育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自律机制的建设成果，建设性意见及方案，有交流推广价值的创新成果，将在行业中宣传、交流、推广，并作为参加建设行业教育培训评优评先活动的业绩证明记录归档；对于有严重违背建设行业教育工作职业道德，在行业自律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或在培训工作中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培训机构，将登记其不良信用记录并给予二个月整改期限，无整改方案或整改期满仍不合要求的，原优秀和良好类的降级或摘除铜牌，原合格类的培训机构将摘除铜牌。

七、其它
复评过程中发现培训机构存在以下现象的，将登记其不良信用记录并视情节降级或摘除铜牌：

　　（1）申报复评材料过程中有虚假情况或生源严重不足、六个月以上未开展培训或自行停止办学六个月以上的，没有办学场地的；

　　（2）在招生宣传中有虚假欺骗行为、滥发招生广告、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3）培训过程中由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担任主要教学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4）不按项目要求进行培训、培训质量差、社会有不良反应的；

（5）出租、出借、转让《办学许可证》，与不具备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合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6）有恶意竞争行为且在行业内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八、复评费用

凡参评培训机构需交纳复评费500元。交费时间为即日起至9月19日。
请各参评培训机构将“复评自查报告”及“复评表（一）、（表二）”加盖公章后一式五份于2006年10月13日前报送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同时报送电子版）
电子邮箱：主送   caowenda@126.com
抄送   wmqian@sohu.con
                 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

                                      2006年9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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